
北京企业投资香港需要办理哪些审批

产品名称 北京企业投资香港需要办理哪些审批

公司名称 金九国际咨询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企业国外投资:企业境外投资备案

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

联系电话 13511094467 13511094467

产品详情

办事条件（一）申请人条件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二）具备或符合以下条件的，准予备
案：申请材料齐全、如实完整，符合法定形式。（三）有如下情形之一的，不予以备案：1.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2.属于备案情况的。3.企业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4.其他不予以备案的情形八、
申请材料（一）申请材料清单（二）申请材料提交申请人可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报送电子
材料。九、申请接收（一）接收方式网络办理。（二）办公时间商务部政务大厅：上午8：30－11：30下
午13：30－16：3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根据其各自规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中方投资额10亿美元及以上困哪的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涉
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不分限额，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第八条：本办法第七
条规定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其中，中央管理企业实施的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实施的
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地方企业实施的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
以下境外投资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备案。第九条：对于境外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周期长、所需前期费用规模较大的，根据现行外汇管理规
定的需要，投资主体可参照本办法第七、八条规定对项目前期费用申请核准或备案。第十条：中方投资
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收购或竞标项目，投资主体在对外开展实质性工作之前，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
送项目信息报告。第十一条：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的
境外投资项目，地方企业直接向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由省级政府发展改
革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由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
项目申请报告。第十二条：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的项目申请报告主要包括项目名称、投资主体情况、
项目必要性分析、背景及投资环境情况、项目实施内容、投融资方案、风险分析等内容。第十三条：对
于项目申请报告及附件不齐全或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报
单位予以补正。第十四条：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
目申请报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出具书面意见。第十五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若确有必要，应在5个工作日内委托
有资质的咨询机构进行评估。接受委托的咨询机构在规定时限内提出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承担责任
。评估时限原则上不超过40个工作日。第十六条：国家发展改革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对于符
合核准条件的境外投资项目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或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核准。第十七条：国家
发展改革委对核准的项目将向申报单位出具书面核准文件；对不予核准的项目，将以书面决定的方式通
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投资主体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第十八条：国家发
展改革委核准项目的条件为：（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境外投资政策；（二）符合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公共利益，不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三）
符合国家资本项目管理相关规定；（四）投资主体具备相应的投资实力。第十九条：属于国家发展改革
委备案的项目，地方企业应填报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并附有关附件，直接提交所在地的省级政府发
展改革部门，由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由集团公司或总公司向国家
发展改革委报送备案申请表及有关附件。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申请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主
要从是否属于备案管理范围，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是否符合国家资本项
目管理相关规定，是否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公共利益，以及投资主体是否具备相应投资实力等进行审
核。第二十三条：对于已经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按照本办法第七、
八条规定向国家发展改闭御革委申请变更：（一）项目规模和主要内容发生变化；（二）投资主体或股
权结构发生变化；（轿尺岩三）中方投资额超过原核准或备案的20%及以上。第二十四条：投资主体凭
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依法办理外汇、海关、出入境管理和税收等相关手续。第二十五条：投资主体
实施需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项目，在对外签署具有最终法律约束效力的文件前，应当
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第二十六条：核准文件和备案通知书应规定有效期
，其中建设类项目核准文件和备案通知书有效期二年，其他项目核准文件和备案通知书有效期一年。第
二十七条：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二）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办理项目核准、备
案的。第二十八条：投资主体应当对境外投资项目申请报告或项目备案申请表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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